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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要

求，以及維護校園之個人資料安全，規劃本校個人資料保護之框架，發展具

適法性及有效性之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制，建立本校個人資料管理系統

(PIMS)之共同性規範、程序指引與參考表單，以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 

2. 適用範圍 

本校教務處、學務處及圖書資訊處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導入範圍內所有與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等作業相關之單位、人員、業務流程與系統。 

3. 依據 

3.1 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 

3.2 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3.3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實施辦

法。 

3.4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管理要點。 

3.5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組織辦法。 

3.6 英國國家標準個人資訊管理系統(BS 10012)。 

4.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 

為使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執行方向能有所依據，訂定個人資料保護政

策聲明，作為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之最高指導方針。聲明內容如下： 

4.1 本校基於合法的組織目的，蒐集最少的必要個人資料，並採行適當安

全措施，確保個人資料被公平合法的處理及利用。 

4.2 本校將維持學校處理的個人資料檔案清單。 

4.3 本校將維持所經手個人資料於正確與最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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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校尊重個人對其個人資料所受保障的相關權利。 

4.5 本校僅在確實必要且有適當充分保護的狀況下，將個人資料移轉到其

他的地方。 

4.6 本校將發展和實行個人資料管理系統，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政策。 

4.7 本校針對涉及個人資料之個案，會確認內部和外部的利害關係人，以

及這些利害關係人涉及學校個人資料管理系統治理的程度。 

4.8 本校確保個人資料管理系統之管理皆由特定職責且承擔責任的人員負

責。 

5.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目標 

5.1 本校應建立與實施個人資料管理制度（PIMS），以確認本政策之實行；全

體員工及委外廠商應遵循個人資料管理制度（PIMS）之規範與要求，並

定期審查PIMS之運作。 

5.2 本校依據我國個資保護法規暨BS 10012國際標準，制定PIMS目標，作為

本校評鑑個資保護機制運作良窳之基準，每年定期納入管審會議審核。 

6. 組織與職責 

依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組織辦法，制訂「個人資料組織及人力管

理程序書」建立個人資料保護推動組織架構與工作職掌。 

7. 資源提供 

透過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決議事項，籌獲個人資料保護作業所需之適

當資源，以持續改善其運作之績效。 

8. 教育訓練 

制訂「個人資料組織及人力管理程序書」並要求本校個資管理單位應定期實

施個人資料教育訓練，以提升管理個人資料相關人員能力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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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個人資料管理程序 

9.1 個人資料保護原則 

9.1.1 公平、合法並透明的處理。 

9.1.2 僅為了特定合法的目的而取得，且不進行不合於該目的之處理。 

9.1.3 充分、相應及有限的，以符合資料限制原則。 

9.1.4 精準並更新，盡力避免超過應刪除或修正的時間。 

9.1.5 明定儲存方式，保存不超過所需求的時間。 

9.1.6 以技術和組織化量測方式確保個人資料適當的安全、誠信及隱私。 

9.2 個人資料風險評估與管理 

制訂「個人資料風險評估與管理程序書」並要求本校各級單位應針對個

人資料檔案進行風險分析採取措施，以確保個人資料檔案可受到適當之

保護。 

9.3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管理 

制訂「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管理程序書」及「隱私權告知管理程

序書」等相關程序，並要求本校各級單位應確保蒐集的個人資料在特定

目的下適當且不過度，並且讓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能被公平與合法的處理。 

9.4 個人資料權利行使管理 

制訂「個人資料權利行使管理程序書」並要求本校個資蒐集權責單位應

依個人資料法規定個人資料當事人享有之權利，訂定本校對於個人權利

行使之方式與流程，相關單位作業應包含： 

9.4.1 提供當事人依個人資料法享有之權利。 

9.4.2 當事人各項權利行使方式與流程。 

9.4.3 當事人各項權利行使所需費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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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對當事人請求之回覆要求。 

9.4.5 當事人針對個人資料案件申訴作業。 

9.5 隱私權告知管理 

制訂「隱私權告知管理程序書」並要求本校個資蒐集單位應依據個人資

料法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對當事人履行告知義務。

對於隱私權告知內容與方式應有規範，各單位作業應包含 

9.5.1 隱私權告知時機與方式 

9.5.2 隱私權告知聲明內容修(新)訂 

9.5.3 隱私權公告版本控制與紀錄保留 

9.6 個人資料安全作業管理 

制訂「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管理程序書」及相關作業標準書，並

要求本校各級單位應確保個人資料能受到安全保護，結合「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ISMS」，對於如資訊系統、資訊設備或個人電腦之使用需有安全作

業規定，相關作業需保存紀錄，並定期進行檢核，確保作業安全。 

9.7 個人資料事件管理 

制訂「個人資料事件管理程序書」並要求本校各級單位應針對個人資料

安全事件的發生，即刻進行反應，並採取適當的處理措施，降低損害的

擴大，列入後續改正參考，以杜絕類似事件再發生，有效降低威脅，相

關單位作業應包含： 

9.7.1 建立資訊與個人資料安全事件通報流程，包含內部通報與外部通

報。 

9.7.2 資訊與個人資料安全事件處理，作業內容應記錄備查，並經由權

責人員審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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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 事件處理前，應確實做好證據保存工作，如為數位證據應先備份。 

9.7.4 定期彙總進行事件分析，以採取適切管控措施。 

9.8 個人資料委外作業管理 

制訂「個人資料委外作業管理程序書」並要求各單位應於委託他人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對委外單位做適當之監督。對於涉及個人資料

之委外作業應做管制。 

9.9 文件管理 

依據BS 10012標準製作「個資文件階層參照表」，以充份滿足國際標準條

文之要求，並制訂「文件管理程序書」作業，要求各單位應針對個人資

料文件、紀錄等各項資料，建立適當管理機制，以確保個人資料管理系

統文件作業安全。 

9.10 內部稽核管理 

制訂「個人資料安全管理程序書」作業，並要求各單位應針對個人資料

保護各項管理機制，需經由內部稽核機制進行監控與審查，以確保個人

資料管理系統運行達到預期目標。藉由內部稽核作業，瞭解各項作業執

行之成效，以作為持續維護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參考。透過稽核結果進

行改善與預防，確保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有效性及持續改善，相關單位

作業應包含： 

9.10.1 稽核規劃與稽核人員的選擇。 

9.10.2 建立個人資料保護稽核檢查表。 

9.10.3 定期或不定期進行，並向管理階層報告結果。 

10. 管理責任 

本校管理階層需規劃符合校方或政府相關法令規範要求之個人資料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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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每年應訂定個人資料保護管理目標、完成內部稽核，並應於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推動委員會議中，提出目標達成現況，透過管理審查活動，瞭解本

管理系統之適法性與有效性，進而修正本管理系統，以達持續改善之目的。 

10.1 於內部稽核執行後召開管理審查會議，檢討稽核結果處理狀況、管理

系統可改善之機會，及審查管理系統是否可維持其適法性、充分性與

有效性。 

10.2 矯正預防管理 

建立矯正預防及持續改善作業，並要求本校各單位應確保任何有關現

有或潛在不合格事項能及時採取有效之對策，經由適當的矯正及預防

措施處理，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達到持續改善之目的，相關單位

作業應包含： 

10.4.1 發現呈異常情況時須進行矯正改善。 

10.4.2 依據適切的資料來源採取預防措施。 

11. 附件 

11.1  個資文件階層參照表（PIMS-A-01-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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